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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竞价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持股 5%以

上股东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星河”）因与湖北天乾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违约纠纷，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 10 时至 2020 年 12 月 8 日 10 时止（延时

除外）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https://auction.jd.com/sifa.html）对喀什星

河持有的公司 11,527,000 股股票（以下简称“拍卖标的”）进行公开拍卖。以上

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

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138）。 

本次拍卖已于2020年12月8日10:16:53结束，拍卖标的由自然人冯蓉竞得，

即冯蓉将持有公司 11,527,000 股股票，该部分股票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1,201,736,500 股的比例为 0.96%。现将本次拍卖的竞价结果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司法拍卖竞价结果 

根据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发布的《网络竞价成交确认书》： 

经公开竞价，竞买人冯蓉通过竞买代码 30780594，在京东网拍平台以最高

应价竞得拍卖标的“*ST 天马 11527000 股”，拍卖成交价为人民币元 2,511,5080.00

元（贰仟伍佰壹拾壹万伍仟零捌拾圆整）。 

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竞买人，须按照《竞买公告》、《竞买须知》要求，

及时办理拍卖成交余款缴纳以及相关手续。 

拍卖标的最终成交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法

院裁定为准。 

二、其他说明 

1、经确认，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与竞买



人无关联关系； 

2、拍卖标的最终成交后，喀什星河目前持有公司股票 63,50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28%，仍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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